珠海市财政局文件
	珠财会〔2015〕18号


关于进一步理顺代理记账机构
审批权限的通知
各区（功能区）财政局：

根据财政部《代理记账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27号）和省财政厅《关于下放代理记账机构审批权限的通知》（粤财会〔2001〕26号）以及市财政局《关于理顺代理记账机构审批权限的通知》（珠财会〔2010〕6号），为进一步理顺我市代理记账机构审批管理权限，实现管理重心下移，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经研究决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香洲、金湾、斗门三个行政区，具有独立行使对所辖范围内代理记账机构的审批权限并同时具有负责其日常管理及监督检查职责。

二、横琴、高新、高栏、万山、保税五个经济功能区，从2015年起，受市财政局委托，区财政局负责辖区内代理记账机构设立审批以及日常管理及监督检查职责（使用市直代理记账机构编码）。同时对新批准设立的代理记账机构，将批准文件抄送市财政局备案。

三、收到本通知后，香洲、金湾、斗门三个行政区作好辖区范围外代理记账机构电子、纸质档案资料的清理、移交工作。各经济功能区应安排专人，负责相关电子、纸质档案资料的接收、接管工作。

    四、请各区（功能区）财政部门高度重视，顾全大局，互相学习、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既要做好为进一步理顺代理记账机构审批权限而进行的平稳交接工作，又不要影响2015年对代理记账机构的年审、变更、换证及年度监督检查工作，确保按时按质完成省市统一部署的工作任务。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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